北京市南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南民初字第678号

原告：鱼泡泡，女，66岁，退休职工，现就聘于北京航空旅行社工作。       住址：北京双阳路平安小区5号楼6单元6565室。联系方式：100000000
代理人：何燕萍，北京广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大发财有限公司杨浦店；地址：北京市黄兴路110；负责人：黄子洋。
[bookmark: _GoBack]被告：北京大发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共和新路120号。
法定代表人：陈翩翩，董事长。
代理人：张雪，北京中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诉称：2012年11月11日，原告鱼泡泡去被告大发财超市购物时，到该店设置的12号自助寄存柜处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币。当该硬币又从退币口出来的时候，投币口上方吐出一张印有 1250719748数字的密码条，并见近原告胸口处有一箱门自动打开。原告遂将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一只（内有现金40000元人民币）、雨伞一把寄存在该箱内，然后进去购物。购物出来后，原告按密码条的提示输入密码，却打不开箱门，便找大发财超市的工作人员。在被要求写下箱内寄存物品的名称及钱款数额后，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原告指认存物的箱门，发现箱内是空的。超市工作人员发现原告的密码条与存包的柜子不相符后又打开与密码条相符的柜子，仍没有发现原告的物品。当晚，原告即报警并留下笔录。事后原告就此事与大发财超市和大发财公司交涉，未果。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的黑色皮包（估价500元）、雨伞（估价50元）及包内的40000元现金，共计40550元人民币以及本案的受理费。
被告辩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鱼泡泡将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放入大发财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本案中原告鱼泡泡与大润发超市之间不属于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且超市尽到了出借人应尽的义务以及经营者应尽的义务，超市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合议庭经经合议认为：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综观原告鱼泡泡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 2012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银行取款40000元；间隔1个多小时后，其在被告大发财超市购物，并使用过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鱼泡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柜时，曾将内有40000元钱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内。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须有当事人双方对保管寄存物品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还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转寄存物的占有。被告大发财超市作为一家大型超市，为前来购物的消费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柜寄存两种存包方式。在大发财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上，印制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通过“寄包须知”中关于“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内容，大发财超市已经把只愿将自助寄存柜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不愿对柜内寄存的物品承担保管责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给消费者。原告鱼泡泡看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明示后，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选用责任自负的自助寄存，说明鱼泡泡不愿将自己的物品交付给大发财超市保管，而只愿使用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暂时存放。因此，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鱼泡泡按照自助寄存柜的操作步骤，通过人机对话方式，直接取得对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权，实现了存放物品的目的。这一过程中，鱼泡泡的物品没有转移给大发财超市占有，大发财超市也没有收到鱼泡泡交付保管的物品。鱼泡泡只是借助使用自助寄存柜继续实现对自己物品的控制和占有，而大发财超市由于没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无法履行保管职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保管物转移占有的事实。因此，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被告大发财超市通过印制“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正确使用方法告知消费者，对可能危及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事项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对无偿借用给消费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柜，大发财超市已经尽到了经营者应尽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此情况下，鱼泡泡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发财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鱼泡泡要求大发财超市和被告大发财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对原告鱼泡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案件受理费 222元，由原告鱼泡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凡  响
审　判　员　　杨翔宇
人民陪审员　　周粉群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章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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